控制价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沭阳县胡集镇道口经济产业园乡村振兴仓储及配套用房项目
一、工程概况：

沭阳县胡集镇道口经济产业园乡村振兴仓储及配套用房项目，施工地点位于沭阳县胡集镇。建设内容包括：新建2#办公楼（3F，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1428m2、2#厂房（1F，钢结构），建筑面积约1224m2、电气安装、智能化提升、新增电梯1部、室外道路及硬化等内容。
二、工程招标范围：

1、工程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为沭阳县胡集镇道口经济产业园乡村振兴仓储及配套用房项目，具体做法及要求详见图纸，没有图纸的内容具体以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要求为准，具体详见招标文件规定及工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及解释和勘误。

2、苏建价（2014）44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业主提供的关于本工程的计算口径。

4、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包括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

5、招标文件、补充通知。

6、其它有关文件、资料。

7、清单描述不清处详见图纸、编制口径及设计院回复资料。

四、编制说明：
大型土石方
1、独立基础底部换填，设计方案为部分换填；
2、利用开挖土方回填部分，土方需处理至满足回填要求为准，费用综合考虑在回填方内；
    土建部分：
1、本工程所有混凝土均采用商品混凝土；
2、本工程所有砂浆均采用预拌砂浆；
3、混凝土板采用C30商品砼；
4、应甲方要求取消2、3层办公室墙体、保留1层、卫生间及楼梯间墙体；
5、应甲方要求1层地面做法为混凝土地面，2-3层为结构板面；
6、应甲方要求办公楼外立面保留门窗，内部仅保留防火门及配电间门；
7、应甲方要求取消内部装修，涉及地面、墙面、天棚等，内部部分施工抹灰；
8、墙面拉毛、冲筋找平；木材、钢材面所需的防火、防腐、防锈、探伤、预埋等处理、涂料油漆（应满足抗污耐擦洗的性能参数），所有材料的颜色型号规格（由发包方选定）等，均应按图纸要求施工，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所需费用已综合考虑在相关费用中，不单独列项，请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任何相关费用；

9、各投标单位应自行勘察现场，充分考虑该项目复杂性及现场实际情况而产生的相关施工费用，请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任何相关费用。

安装部分：

1、需要进行外接的电源、给排水及智能化等，均不在此次招标范围内；
1、办公楼内的电气安装部分，所有管线计算至户内配电箱。配电箱到灯具、开关及插座的管线，均不计算。厂房区域按图计量。

2、弱电工程，室外进线预埋采用SC50管，弱电综合箱至每层信息综合箱，按图计量。信息综合箱至网络插座和电话插座的管线，不计量；

3、暖通部分只保留挡烟垂壁，其余部分不计量；

4、卫生洁具全部取消不做，给排水管道仅做预留，安装工程管材安装报价均含管件；
7、赶工、夜间施工、超高费等综合考虑在清单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请投标人综合报价；
新增电梯工程：

1、施工现场应充分考虑本工程特点，分析施工条件须增加投入的因素，投标人报价时应全面考量由此对施工成本和施工工期、其他可能对工程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增加的费用等，在报价中予以考虑，结算时不予增加。
道路部分（室外）：

1、增加厂房门口硬化及办公楼门前停车场硬化，其中新建道路用于连接现有道路；

2、应甲方要求取消室外太阳能路灯；
3、应甲方要求取消室外消防给水管；
4、室外施工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五、甲供材料及品牌推荐表：

1、无甲供材料。

2、主要品牌推荐：本工程项目所有材料、主材及设备等均选用一线品牌，投标人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不做调整。中标单位提供 3 个以上符合要求的不同厂家品牌的同档次产品供招标人选择，所有品牌材料、设备等需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经甲方确认后，方可进场施工。
六、其他说明的事项：

1、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情况：各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本工程位于沭阳县胡集镇。

2、本工程所有水电费用已含在本次造价中，不单独列项，请投标人综合考虑进行合理报价，结算时不得增加任何费用。

3、投标人所供应材料用料、机械及施工质量在符合本合同要求的同时，必须符合国家行有关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

4、投标前不组织统一勘察现场，如确需踏勘现场的，可自行前往，但需符合发包方要求。踏勘现场应充分考虑本工程特点，分析施工条件、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发包方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须增加投入的因素如：现场临时围墙、道路、亮化、喷雾、防扬尘等措施需满足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环保部门要求；水、电、路、施工便道、临时道路、场地硬化的修建、土源及运土距离、土方（垃圾）开挖、回填、堆放、转运、地下水位问题、降排水、基坑支护、设备场内外运输、起重吊装、对现场已完工成品的保护、以及材料二次搬运、二次加工、现场安装等因素，投标人报价时应全面考量上述因素对施工成本和施工工期、其他可能对工程造成的影响并增加的费用等，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论实际采用何种措施方案，结算时不予调整。
5、中标单位应充分做好安全及技术交底，保证本工程不涉及到其他构件的破坏，充分考虑完成各项工作所需的施工条件，如遭到损坏由投标单位自行修复，所需费用包含在报价内，竣工结算时不得要求增加调整费用。
6、投标人在收到工程量清单时须对图纸设计内容、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工程量进行复核，充分考虑完成清单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施工工艺，招标人所发布的清单特征是清单项目的必要描述而非清单项目的所有工作内容，如果本说明提出因设计不详、设计矛盾或招标人的原因对部分做法进行调整的，以本说明为准，其他一律 以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为准；如果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有错误、不完整等情况，必须在招标答疑时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将书面回复；如未提出，招标人在收到投标人报价时将认定投标人报价包含为了完成本工程所有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纸设计全部内容及为完成本工程需投入的各项措施费等）；后期除招标人变更及不可抗力因素外，投标人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清单描述不详、错误等问题提出索赔要求，招标人不再认可投标人的基于清单现有项目的价款变更；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未尽之处，详见设计施工图纸，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
7、投标人应对措施项目清单进行核对，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施工组织和技术措施（内容与深度应满足措施项目计价的需要），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实际情况自行补充、修改，如有招标工程量清单的缺项(漏项)或计算错误应该在招投标阶段及时提出，若投标人没有提出则该风险应由投标人承担，对招标人未列出的措施项目，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施工工艺及技术规范要求，且在投标报价中考虑其一切安装相关费用，并可对其材料费、措施费明细自行补充，中标后不得以分析表中某项不含或与实际不符为由拒绝施工或提出增加费用，结算时不应以任何理由要求调整。对属于危险性较大工程范围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应在确保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的基础上投标报价时充分考虑，中标后，非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施工方案的改变，结算时不予调整。
8、投标单位对本项目主要材料（包括图纸中需要二次深化设计的内容）请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报价；所有材料均需提供样品，实施采购前须选样、送样，经发包方、监理、设计（涉及发包方特殊使用需求时或影响观赏效果的材料和物品需设计院确认）提出书面认可意见并封存样品后，方可批量采购和加工安装；样品需符合效果图、材料选型参考图、主要材料手册、物料表及发包方要求，且价格不予调整，各投标单位须考虑此风险；如业主方认为中标方提供样品不能满足要求，有权在建议品牌中选择同等档次的产品，中标方不能拒绝，且价格不予调整，各投标人须考虑此风险。如出现特殊情况无法按要求品牌采购的，需提供等于或优于推荐品牌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标准的相关证明材料供招标人审查，向业主、监理、设计院提供样品经同意后方可采购施工，且价格不予调整，各投标人须考虑此风险。如：门窗须提供样品经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采购、制作、安装；涂料根据施工图及效果图提供颜色、样品（色卡）须经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采购进场施工等

9、施工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均由施工方承担，与招标人无关。

10、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11、本工程投标报价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的规定和要求。

12、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其他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之中。不同单项和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的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13、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均是根据施工图，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业主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14、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应及时提出，以补充通知为准。

15、暂列金额：无；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16、本工程工期紧，各投标单位综合考虑赶工等相关费用在报价内，结算不另计算。

17、本工程设计图纸和招标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一致时，以发包人认定为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该部分费用。

18、清单及总说明未尽事宜，由各投标单位自行勘察现场并结合招标文件，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

19、本招标控制价仅作参考，各投标单位须对其进行详细复核，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审慎报价。投标单位应对报价负责，不得以招标控制价是否合理为由，要求增加任何费用。

